附件2
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负责人备案
网上申报指南
一、申报流程
1.打开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（http://zwfw.fujian.gov.cn/，以下简称“省网办”）；点击右上角“注册”，选择“法人注册”进行注册，已有法人账号的可直接登录。

2.登录后回到省网办主页面，在搜索框中输入“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负责人备案”，点击“搜索”，新页面出现“办事指南[福建省]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负责人备案”，下方“可办地区”根据企业所属县（市）区进行选择点击，也可选择“福州市”。点击“办事指南”可查看所需申请材料、下载表格等。

3.在办事指南页面，点击左上角“我要申报”，按要求进行填报。

4.工信部门将于1个工作日内（不含当日）提出预审意见，申请人可登录后点击右上角用户名进入用户中心，选择“我的事务”—“我的办件”查看办理状态和办理意见。

二、网上申报注意事项
1.“*”为必填项。

2.基本信息中的“申报名称”，填写企业名称即可。

3.经办人信息填写实际办事人员的信息，性别默认为“女”，须留意选择。

4.申报材料的信用审批中，不属于告知承诺制的办件请勿勾选“□申请告知承诺审批”。

5.申报材料共3项，按照办事指南中的材料要求准备好后扫描成图片或PDF文件。提供方式选择“上传”，点击“上传图片”或“上传其他材料”进行上传操作，上传完成后点击“生成申报材料”。扫描件应完整清晰可辨。

6.纸质材料提交方式和办理结果领取方式默认为“窗口收取/领取”，无需修改。

7.填报信息核对无误后勾选“□本人承诺以上所填信息及所传材料属实，如有不实愿承担后果”，点击“提交审批”。
三、重要提醒
1.该事项市、县通办，申请人可自主选择福州市或属地县（市）区办理能源管理负责人备案。

2.该事项属于五星全流程网办事项，无需提交纸质材料，申请人按照要求将申请材料准备好后扫描上传，做网上申报即可，不需要将纸质材料提交到窗口。备案完成无办理结果，无需领取。
3.已备案的工业重点用能单位，能源管理负责人未发生变更且聘任文件尚未失效的，无需重新备案；能源管理负责人发生变化或聘任文件已失效的，应当更新申请材料重新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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